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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717       证券简称：天域生态       公告编号：2022-063 

 

天域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终止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合同签署基本情况 

2018年 12月，天域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中晟

华兴国际建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晟华兴”）和四川竞辉建工有限责任公司组成的

联合体中标简阳市“杨柳公园”（以下简称“本项目”）；2019年 03月联合体与四川

雄州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就本项目签订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及相关合同文件（以下统

称“原合同”）,合同总价款为人民币 184,196,400.00 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官方网站和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的《关于重大工程项目中标的公告》、《关

于签订重大工程项目合同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120、2019-008）。 

工程施工合同签订后，合同各方竭力推进项目实施，因受国家土地政策限制，项目

陷入停滞，经合同各方协商一致，同意解除上述工程施工合同。2022 年 07 月 25 日，

中晟华兴、四川竞辉建工有限责任公司与四川雄州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共同签署了《解除

<杨柳公园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协议书》（以下简称“本协议”）。本次合同签署无需提

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二、协议主要内容 

发包人：四川雄州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承包人：四川竞辉建工有限责任公司（牵头单位）、 

中晟华兴国际建工有限公司（成员单位） 

因受国家土地政策限制，根据该合同中有关条款的约定，结合现场实际并遵循平等、

自愿、公平和诚实信用的原则，双方就原合同解除等相关事宜协商一致，达成以下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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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双方同意，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解除原合同。原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

终止履行；承包人已经履行的，发包人同意按照原合同约定验收及结算并按照本协议约

定向承包人支付工程款。 

（二）本协议签订后，双方按现状对项目已完工部分组织验收，发包人在收到承包

人提交的验收资料后三日内未提异议的，视为验收资料符合要求。在承包人备齐验收资

料后，发包人应于十五日内完成验收，验收合格之日起开始计算工程质量保修期。如发

包人原因未能按期完成验收，则视为发包人对承包人项目已完工部分质量验收合格，工

程质量保修期自承包人申请验收之日起计算。 

（三）发包人同意已完工程按原合同约定的条款办理结算事宜，与承包人按实际完

成工程量办理工程款结算。工程款结算报该项目监理、造价咨询公司、发包人审核，最

终工程款结算金额以审计结算金额为准。 

双方确定，承包人结算资料递交发包人 6个月内，发包人须协调审计单位完成工程

审计。逾期，视为发包人认可承包人提交资料确定的工程款金额，并据此支付工程欠款。 

（四）工程款支付： 

1．工程验收合格，承包人提交请款申请资料后 30日内，发包人支付至进度计量工

程款总金额的 40%。 

2．工程款结算金额审计定案，承包人提交请款申请资料后 30日内，发包人一次性

支付至工程结算价的 97%。 

3．工程质量保修金为工程结算价的 3%，按原合同附件四“工程质量保修书”中约

定的内容执行。 

4．发包人按本协议约定完成工程审计的，不再支付原合同约定的工程建设项目资

金占用费及其它费用。如发包人未按本协议约定完成工程审计的，则除应按照承包人提

交资料确定的工程款金额支付外，发包人还应按原合同的约定，支付工程建设项目资金

占用费。 

5．发包人未按期支付工程款的，按原合同中专用合同条款 16.1.1发包人违约的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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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约定内容执行。 

（五）双方确认，合同解除后，且发包人按照本协议约定对已完工工程进行验收及

结算并全面履行支付后，互不承担任何违约责任或者其他法律责任，双方均不得再就原

合同向对方或任何机构、部门、单位主张任何权利。 

（六）本协议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原合同约定内容与本协议不一致之处，

以本协议约定为准，本协议至双方义务完成后失效。 

三、合同终止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终止的合同为日常经营合同，终止本合同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特此公告。 

 

天域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07月 25日 

 

 


